
山东联创产业发展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关于 2021 年度财务报告非标准审计意见 

涉及事项的专项说明 

 

山东联创产业发展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或“联创股份”）

聘请大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以下简称“大华会计师事务所”）对 

2021年度财务报表进行审计，出具了[2022]0010383 号保留意见的审计报告。根

据《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编报规则 14 号——非标准审计意见及其涉及

事项的处理》、《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股票上市规则》等有关规定的要求，公

司董事会对保留意见审计报告涉及事项说明如下：     

一、非标准审计意见内容 

1、联创股份期初持有待售资产中，应收账款期初余额 13,206.16 万元、预

付账款期初余额 3,374.65 万元,持有待售负债中,应付账款期初余额 10,047.52

万元以及原子公司上海新合文化传播有限公司等期初应付账款中 1,916.24 万元

余额部分，实施了检查部分合同等审计程序，未能履行函证程序或函证无效，且

无法实施有效的替代程序，因此我们无法就上述期初余额获取充分、适当的审计

证据。 

2、联创股份 2021 年度利润表中含丧失控制权前的原控股子公司上海麟动市

场营销策划有限公司及其子公司营业收入 6,935.33万元以及营业成本 7,237.97

万元。我们对上述收入和成本，实施了询问、检查合同等审计程序，由于客观因

素限制，未能实施有效的函证程序，也未能获取收入实现和成本发生的充分适当

的审计证据。 

3、截止 2021年 12月 31日，联创股份全资子公司山东联创聚合物有限公司

应收上海属郡新材料合伙企业（有限合伙）4,200万元。我们对该款项支付业务

实施了函证、访谈、检查合同等审计程序，我们发现该款项支付对应的购买债权

合同与管理层针对该款项支付业务意旨的说明有不契合之处，但未就该意旨获取

充分适当的审计证据支持，且该事项未按照公司章程规定履行董事会相关决策程

序。我们执行审计程序后，无法就该款项支付业务合规性、款项使用用途及其可

回收性获取充分适当的审计证据。 

4、山东泰仁投资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山东泰仁）以 12,838 万元价款购



买联创股份子公司上海趣阅数字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上海趣阅）100%股权，

联创股份实际控制人李洪国为山东泰仁支付股权价款提供担保，同时为山东泰仁

支付购买上海趣阅股权价款的回收提供担保。联创股份实际控制人对山东泰仁支

付股权收购款项回收担保形成的资金偿付义务不确定性可能对该业务交易的关

联性质产生变化。在出售上海趣阅的决策和执行过程中，联创股份未就实际控制

人担保事项履行完整的信息披露义务。 

二、出具非标准意见的理由和依据 

1、保留意见的理由 

（1）联创股份期初持有待售资产中，应收账款期初余额 13,206.16 万元、

预付账款期初余额 3,374.65 万元,持有待售负债中,应付账款期初余额

10,047.52 万元以及原子公司上海新合文化传播有限公司等期初应付账款中

1,916.24 万元余额部分，仅可实施了检查部分合同等审计程序，未能履行函证

程序或函证无效，且无法实施有效的替代程序，因此我们无法就上述期初余额获

取充分、适当的审计证据。 

上述期初余额涉及的主体均已在 2021年出售，不对联创股份 2021 年年末资

产负债表产生影响。根据执行的审计程序、做出的风险评估以及获取的审计证据，

我们对上述应收账款和应付账款的余额存在疑虑，且 2020 年度审计报告中保留

意见事项未在 2021 年出售前予以恰当解决。未发现的错报（如存在）对财务报

表可能产生的影响重大，但不具有广泛性。按照《中国注册会计师审计准则第

1502号—在审计报告中发表非无保留意见》的规定，对期初余额发表保留意见。 

（2）联创股份 2021年度利润表中含丧失控制权前的原控股子公司上海麟动

市场营销策划有限公司及其子公司营业收入 6,935.33 万元以及营业成本

7,237.97 万元。我们对上述收入和成本，实施了询问、检查合同等审计程序，

由于客观因素限制，未能实施有效的函证程序，也未能获取收入实现和成本发生

的充分适当的审计证据。 

未发现的错报（如存在）对财务报表可能产生的影响重大，但不具有广泛性。

按照《中国注册会计师审计准则第 1502 号—在审计报告中发表非无保留意见》

的规定，对收入和成本的确认发表保留意见。 

（3）截止 2021 年 12月 31日，联创股份全资子公司山东联创聚合物有限公

司应收上海属郡新材料合伙企业（有限合伙）4,200万元。我们对该款项支付业

务实施了函证、访谈、检查合同等审计程序，我们发现该款项支付对应的购买债



权合同与管理层针对该款项支付业务意旨的说明有不契合之处，但未就该意旨获

取充分适当的审计证据支持，且该事项未按照公司章程规定履行董事会相关决策

程序。我们执行审计程序后，无法就该款项支付业务合规性、款项使用用途及其

可回收性获取充分适当的审计证据。 

上述事项导致未发现的错报（如存在）对财务报表可能产生的影响重大，但

不具有广泛性，按照《中国注册会计师审计准则第 1502 号—在审计报告中发表

非无保留意见》的规定，确定发表保留意见。 

（4）山东泰仁以 12,838万元价款购买联创股份子公司上海趣阅 100%股权，

联创股份实际控制人李洪国为山东泰仁支付股权价款提供担保，同时为山东泰仁

支付购买上海趣阅股权价款的回收提供担保。联创股份实际控制人对山东泰仁支

付股权收购款项回收担保形成的资金偿付义务不确定性可能对该业务交易的关

联性质产生变化。在出售上海趣阅的决策和执行过程中，联创股份未就实际控制

人担保事项履行完整的信息披露义务。 

上述事项导致未发现的错报（如存在）对财务报表可能产生的影响重大，但

不具有广泛性，按照《中国注册会计师审计准则第 1502 号—在审计报告中发表

非无保留意见》的规定，确定发表保留意见。 

2、保留意见的依据 

中国注册会计师审计准则第 1502 号—在审计报告中发表非无保留意见规定，

“当存在下列情形之一时，注册会计师应当发表保留意见：（一）在获取充分、

适当的审计证据后，注册会计师认为错报单独或汇总起来对财务报表影响重大，

但不具有广泛性；（二）注册会计师无法获取充分、适当的审计证据以作为形成

审计意见的基础，但认为未发现的错报（如存在）对财务报表可能产生的影响重

大，但不具有广泛性”。 

三、保留审计意见涉及事项对报告期内公司财务状况、经营成果和现金流

量的影响程度 

上述非标准无保留审计意见涉及事项对联创股份 2021 年 12 月 31 日资产负

债表中的期初持有待售资产、期初持有待售负债、期初应付账款以及期末其他应

收款以及 2021 年度利润表中的营业收入和营业成本可能产生的影响重大，由于

无法获取充分、适当的审计证据以作为形成审计意见的基础，无法合理估计上述

事项对联创股份 2021年 12月 31日的财务状况和 2021年度的经营成果和现金流

量的影响金额。 



四、董事会对涉及事项的说明 

大华会计师事务所提醒财务报表使用者关注的事项是客观存在的，公司对该

审计报告予以理解。公司董事会和管理层将采取积极有效的措施，努力消除相关

事项对公司的影响，切实维护公司及全体股东利益。 

1、针对保留意见涉及事项 1 与事项 2，公司已于 2021 年 10 月处置了上海

趣阅，根据企业会计准则相关规定，上海趣阅及所属子公司不再纳入合并财务报

表范围，事项 1、事项 2在 2021年期末已消除。 

2、公司挂牌出售上海趣阅，山东泰仁投资管理有限公司以 12,838 万元价款

购买上海趣阅 100%股权，为完成出售，公司实际控制人李洪国为山东泰仁支付

股权价款提供担保，同时为山东泰仁支付购买上海趣阅股权价款的回收提供担保。

公司将补充披露实际控制人担保事项，履行信息披露义务；同时，大股东承诺积

极协助山东泰仁处理上海趣阅应收款项等以避免触发代偿义务，保证该交易的关

联性质不发生根本改变。 

3、公司将采取积极有效的措施尽快完成债权的回收和业绩补偿的股份回购

注销，切实维护公司和广大投资者利益。 

 

 

 

山东联创产业发展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2年 4月 20日 


